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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近年來，由於台中市經濟繁榮，發展迅速，眾多人口產生之家庭污水及工廠廢水已嚴重

污染本市綠川、柳川、梅川、旱溪、麻園頭溪與筏子溪等六大河川，這些河川中的氨、氮含量

非常高。河川污染日益嚴重，遭受污染的河水已嚴重影響我們居住的環境及市容觀瞻。 

三、污水下水道係將收集的污水輸送到污水處理廠加以處理，使用化學物理及生物處理方式

，將污染物去除，並加以消毒後排入河川或海洋。 

四、依據 104 年度 1 月台中市污水下水道普及率為 16.32%，為六都倒數第二。台中市公共污

水下水道接管率過低，雖然市政府已加強河川整治，但來自家庭污水的源頭控管更為重要。舊

社里居民反映，由於污水下水道覆蓋率低，其污水直接排放於河川中，不但產生惡臭令人難受

，更是嚴重污染河川。 

五、污水下水道，是現代化都市所必需的公共設施，也是都市文化和生活品質的指標，爰為

保障台中市居民生活品質，加強污水下水道主幹管線鋪設。本席要求行政院提升污水下水道的

覆蓋率，以解決惡臭與污染問題。 

提案人：盧秀燕  李慶華 

連署人：李應元  高志鵬  丁守中  王育敏  王進士  

江啟臣  江惠貞  呂學樟  林滄敏  紀國棟  

徐少萍  陳鎮湘  楊玉欣  詹凱臣  廖正井  

簡東明  蘇清泉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十九案，請提案人王委員進士說明提案旨趣。 

王委員進士：（14 時 12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王進士等 11 人，針對國稅局與太極門纏

訟 19 年之稅務糾紛於刑事及行政法院審判結果均遭無罪及無稅確定，顯示國稅局之課稅處分自

始均屬違法。爰此，提案要求國稅局應撤銷違法之課稅處分外，並應全面清查是否有類似違法

課稅案件，並儘速提出解決方案，避免過度擾民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十九案： 

本院委員王進士等 11 人，針對國稅局與太極門纏訟 19 年之稅務糾紛於刑事及行政法院審判結果均

遭無罪及無稅確定，顯示國稅局之課稅處分自始均屬違法。爰此，提案要求國稅局應撤銷違法

之課稅處分外，並應全面清查是否有類似違法課稅案件，並儘速提出解決方案，避免過度擾民

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太極門刑事冤案已於民國 96 年判決無罪無稅確定，認定太極門無營利販售行為，依法屬

免稅所得，沒有課稅問題。最高行政法院亦於 104 年 7 月 9 日撤銷國稅局之課稅處分。 

二、國稅局原始開立稅單時，本就未依職責查核，纏訟至今，法院既已確定判決，國稅局本

應立即撤銷相關違法稅單。 

三、另一方面，過去亦有許多單位均與太極門有相關遭遇，遭到不公平之對待。 


